附件3

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公示结果

（公示无异议模板）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事处、北京市教师发展中心：

我校××××年上半年（下半年）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人员共×人，于×月×日—×月×日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无异议。

现予以上报。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人事处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××年×月×日

注：此结果需提交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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